
附件
江门市江海区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任务分工表
	任务分类
	主要任务
	具体工作
	责任单位

	一、坚持多元参与，扩大助餐服务供给。
	（一）打造“邻里食堂”助餐品牌
	1.以满足特殊困难老年人助餐需求为重点，依托街道居家养老服务站或合作餐饮企业，构建区域性的“一中心+多站点”的“邻里食堂”助餐服务模式。
	区民政局，各街道办事处

	
	
	2.引导有条件的村集体经济组织在经民主议事程序决定后，使用集体经济收入建设“邻里食堂”，面向本村老年人提供助餐服务。
	各街道办事处

	
	
	3.针对烹饪条件受限或助餐需求较小的村（社区），结合现有养老服务设施、社区综合服务设施、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资源，合理设置“邻里食堂”助餐点，确保服务全面覆盖。
	区民政局、区发展改革局、区自然资源局、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各街道办事处

	
	
	4.“邻里食堂”及助餐点的设施配置应符合《邻里食堂及助餐点建设指引》，鼓励“邻里食堂”面向社会群体开放，对老年人提供的助餐补贴应按现行标准实施并保持稳定。
	区民政局，各街道办事处

	

一、坚持多元参与，扩大助餐服务供给。
	（二）推广“邻里餐桌”关怀服务
	5.支持品牌、连锁餐饮企业开发适老化餐食，为老年人提供定制化助餐服务，提供质优价廉、老年人信得过的助餐服务，形成规模和品牌效应。
	区民政局、各街道办事处

	
	
	6.鼓励机关事业单位食堂、养老机构食堂开放其资源，拓宽服务范围，惠及更多外部老年人群。
	区机关事务管理局、区民政局，各街道办事处

	
	
	7.经认定符合《江海区邻里餐桌设置指引》的餐饮企业，由区民政局赠予“邻里餐桌”标识并多渠道发布推广，提高老年助餐服务的可及性和便利度。
	区民政局

	
	（三）探索“社区食堂”助餐模式
	8.充分盘活利用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社区公建单位资源、各类闲置设施场地等，积极引导符合条件的相关企业参与建设和经营老年助餐服务设施。
	各街道办事处、区民政局

	
	
	9.通过公建民营、民办公助等建设路径，实行“社会资本驱动、企业自负盈亏、公益性与市场化相结合”的运营模式，面向社会群体提供一般餐饮服务，面向老年人群体提供优惠助餐服务，打造全年龄段的“社区食堂”。
	各街道办事处、区民政局

	二、加强规范建设，提升助餐服务质量。
	（四）推动服务规范化
	10.指导老年助餐服务机构向服务对象公示服务项目、服务流程、服务标准，作出服务承诺，征求服务意见，保证服务质量。
	各街道办事处

	
	
	11.指导老年助餐服务机构按照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开展食品经营活动，规范食材采购、加工制作、备餐供餐、餐具洗消、食品留样等各环节过程控制，防范食品安全风险。
	区市场监管局、区民政局、各街道办事处

	
	
	12.鼓励有条件的邻里食堂、社区食堂“明厨亮灶”建设，实现食品加工制作过程公开、透明。
	区市场监管局、区民政局、各街道办事处

	
	
	13.抓好老年助餐场所食品安全和消防安全工作，定期开展食品安全和消防安全联合抽查检查，及时公布食品和消防安全监管信息。
	区民政局、区市场监管局、区消防救援大队、各街道办事处

	
	（五）提升老年餐品质量
	14.指导老年助餐服务单位根据年龄、经济条件等因素制定差异化的优惠政策，实施老年人就餐梯度折扣制度。
	区民政局、各街道办事处

	
	
	15.指导老年助餐服务单位加强成本核算，合理制定菜单价格，提供分标价、分品种、分档次的丰富选择。
	区民政局、各街道办事处

	
	
	16.指导老年助餐服务单位保持每天供应“一蛋一奶”，每月更新食谱，至少应提供午餐服务。
	区民政局、各街道办事处

	
	（五）提升老年餐品质量
	17.统筹好辖区老年助餐服务单位资源，全年不打烊为特殊困难老年人、因特殊情况陷入临时困难的老年人提供助餐配餐服务。
	各街道办事处

	三、强化实施保障，支持助餐服务持续发展
	（六）支持设施场地
	18.在新建城区和居住区配套建设养老服务设施、老城区和已建成居住区补齐养老服务设施工作中，同步解决老年助餐服务设施建设或场地使用问题。
	区民政局、区自然资源局、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各街道办事处

	
	
	19.支持老年助餐服务设施与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公有临街沿路店面、便民商业服务设施、生活性服务业资源统筹利用、共建共享。
	区民政局、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各街道办事处

	
	
	20.机关和事业单位适合用于“长者饭堂”建设的闲置用房，可在履行国有资产管理规定程序后，通过调剂、出租、转让等方式用于开展老年助餐服务。
	区民政局、区财政局、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区机关事务管理局，各街道办事处

	
	
	21.国有企业、社会力量对行政事业单位现有设施场地改扩建用于老年助餐服务的，在履行国有资产管理规定程序后给予租金优惠。
	区民政局、区财政局、区自然资源局、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区国资局、工业园公司，各街道办事处

	
	
	22.老年助餐服务场所应符合消防安全标准要求，具备消防安全条件。
	区民政局、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区消防救援大队，各街道办事处

	三、强化实施保障，支持助餐服务持续发展
	（六）支持设施场地
	23.指导老年助餐场所进行适老化改造，努力打造老年助餐安全友好环境。
	区民政局、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区经济促进局，各街道办事处

	
	（七）加强运营扶持
	24.深化“政府补助一点、企业让利一点、慈善捐助一点、个人缴纳一点”等多个“一点”筹资方式，稳定支撑老年助餐服务持续健康发展的资金来源。
	区民政局、区财政局，各街道办事处

	
	
	25.综合考虑助餐人次、服务质量、老年人满意度等因素，探索配套以评估结果运用为导向的“以奖代补”机制，给予各街道及参与老年助餐服务的主体适当的奖励补助。
	区民政局、区财政局，各街道办事处

	
	
	26.各邻里食堂（及助餐点）、社区食堂应在现场设置捐款箱，鼓励和引导公益慈善组织、爱心企业、爱心人士、乡贤能人等以慈善捐助方式参与老年助餐服务。
	区民政局，各街道办事处

	
	（八）落实扶持政策
	27.根据《关于印发广东省加快推进养老服务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粤府办〔2019〕23号）要求，将闲置公有房产优先用于老年助餐服务，租赁期限可延长至15年以上，公开竞租同等条件下给予优先承租。
	各街道办事处

	三、强化实施保障，支持助餐服务持续发展

	（八）落实扶持政策
	28.鼓励支持老年助餐服务机构吸纳重点群体就业，招用毕业2年内高校毕业生的按规定落实小微企业社保补贴，招用就业困难人员、脱贫人口的按规定落实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社保补贴，招用退役1年内军人、脱贫人口的按规定给予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
	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29.按规定落实社区养老服务收入免征增值税、用于提供社区养老服务的房产免征房产税和土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等专项税收优惠政策，以及小规模纳税人阶段性减免增值税、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六税两费”减半征收等普惠性税收政策。
	区税务局、区财政局

	
	
	30.对符合条件的老年助餐服务机构，用水、用电、用气按规定执行居民生活类价格。
	[bookmark: _GoBack]区发展改革局、区民政局、区市场监管局，各街道办事处

	
	（九）提高主体参与

	31.发挥本地农业资源优势，链接时令、特色的农产品供应于老年助餐服务。
	区农业农村水利局、区民政局，各街道办事处    

	
	
	32.经促部门要积极引导有条件的企业参与老年助餐服务。
	区经促局、区民政局，各街道办事处

	三、强化实施保障，支持助餐服务持续发展

	（九）提高主体参与
	33.注重老年助餐服务品质提升，将老年助餐服务打造成为老年群众生活交流的平台，提供健康讲座、文化娱乐等活动。
	区民政局，各街道办事处

	
	（十）强化责任落实
	34.根据《方案》第9点落实相关职责任务。
	各部门按职责分工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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